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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380号）。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核查和确认，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近期你公司披露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称公司拟向湖州

勤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勤峰投资”或“甲方”）转让本

公司持有的浙江微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能科技”）51%股权，交易对

价为人民币19,870.00万元。微能科技系你公司2016年10月以现金18,870万元向

盛建勤、柴建峰、湖州木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集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买入的资产。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请说明你公司购买微能科技后是否达成购买公告披露的目的，未达成目

的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在2年内买入又卖出微能科技51%股权的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6年10月17日，公司与盛建勤、柴建峰、湖州集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州木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购买资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

现金18,870万元受让其合计持有的浙江微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能科技”）

51%股权。协议约定收购价款分四期支付，截至本次交易公司根据约定已支付前

两期支付价款，累计支付金额13,209万元，累计支付价款比例为70%。该次交易

于2017年2月27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等交割手续。 

2016年10月17日公司披露的《关于以现金收购浙江微能科技有限公司51%股



权的公告》、2017年4月8日公司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和《通鼎互联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及2017年7月3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对涉及微能科技51%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交

易对方的盈利承诺情况等条款进行了披露。盛建勤等4名交易对象承诺，在利润

承诺期间（2016年、2017年、2018年）微能科技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2,700.00、3,900.00、4,900.00万元。 

截至本次交易，盛建勤等4名交易对象已完成2016年、2017年年度业绩承诺

并经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

核报告（天衡专字[2017]00405 号、天衡专字[2018]00484号）。2018年4月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的提

案》，公司向勤峰投资转让公司持有的微能科技51%股权，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且勤峰投资支付完毕本次交易的全部

转让价款后，原《购买资产（股权转让）协议》中2018年微能科技的业绩承诺将

不再履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微能科技2018年的业绩承诺不再履行事项涉及承诺

事项的变更，该事宜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公司收购微能科技的主要目的为配合彼时公司的业务发展策略，深化

公司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业务布局，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收购微能科技后，

通过股东会、董事会以及委任管理人员等方式对微能科技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并

指导其进行积分运营业务的发展。截至本次交易，微能科技的业务总体发展正常，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实现稳步的增长，完成了收购股权时交易对方做出的2016、

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基本达到了公司2016年收购微能科技51%股权的主要目的。 

最近两年，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受益于“宽带中国”等国

家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4G、宽带接入、物联网以及即将到来的5G网络等领域

持续的进行投资和建设，迎来良好的市场发展机遇。为更好的把握住这一市场发

展机遇，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高管在系统梳理公司的能力、资源和外部发展环境

的基础上，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做出了适度的调整，明确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为聚

焦光电线缆、通信设备、网络安全等核心业务，剥离协同效应相对较弱的业务，

集中资源构建竞争优势，拓展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公司出售微能科技51%股权，主要是基于公司新的发展战略所做出的决

定。微能科技的主营业务为积分运营，主要是整合运营商、银行、航空公司等各

类积分源，以及与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虚拟电子券和虚拟商品，实现积分

的便捷兑换，提升积分发行方的营销效果。这一业务与公司最新确定的未来重点

发展的核心业务协同性相对较弱，光电线缆、通信设备、网络安全等业务主要面

向运营商、公安、政府部门等公司和机构客户，需要公司在技术研发、硬件设计、

系统开发和适应软硬件产品的营销渠道上进行持续的投入和建设，方可构建竞争

优势，实现更好的发展。公司此次转让微能科技51%股权，是综合考虑公司未来

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后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经营

模式不构成影响。 

2、请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与购买定价依据的异同以及两次定价的合

理性。 

回复： 

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勤峰投资，勤峰投资系微能科技的原控股股东盛

建勤和第二大股东柴建峰共同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盛建勤和柴建峰为微能科技

的创始人和主要高管，本次交易的实质系管理团队回购通鼎互联于2016年10月取

得的微能科技全部51%股权。鉴于本次股权出售交易距股权购买交易完成的时间

相对较近，且前次购买交易的卖方与本次出售交易的买方均主要为微能科技的管

理团队，因此本次股权出售交易的定价系以2016年10月份的股权购买交易定价为

基础，综合考虑微能科技在前次交易完成后的经营成果、利润分配以及通鼎互联

针对前次交易的实际付款比例等因素，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51%股权的交

易价格为19,870.00万元。2016年10月公司购买微能科技51%股权交易的定价系基

于资产评估机构针对微能科技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8,870万元。两次交易的交易定价均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两次交易的交易定价较为合理。 

截至本次交易日，公司累计支付前次交易的交易款项人民币13,209.00万元，

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自微能科技取得现金分红1,020.00万元，本次公司出售微

能科技51%股权取得交易溢价约1,000万元，公司自微能科技交易事项累计取得的



税前投资收益约2,020万元，实际出资的累计投资收益率为15.3%左右。 

3、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事宜，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以及其他应

予以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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